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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知识产权法律因应及
制度创新探讨

●王禹晰

　　

[摘要]得益于科技不断发展,GAI技术应运而生.GAI可以通过学习、模拟不同数据的分布规律,形成类似

原始数据的全新数据,在生成图像、扩充数据、合成语音、创作文本等各大领域中崭露头角,为人们的日常生

产、生活提供便利.不过,GAI也会使现下运行的法律制度体系面临一定挑战,如知识产权法适用困境.本

文基于概述 GAI,认真分析了 GAI知识产权法律问题的缘由,进而提出 GAI知识产权制度创新的有效路径,

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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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前，生成式人工智能(以下简称 GAI)技术架构更加

完善，且产品种类更加丰富，受此影响，知识产权

有关法律问题有所增加。 在知识产权保护中，GAI复合产

品结构极易引起客体重叠问题。 GAI自主运转功能因不受

人类管控，极易导致知识产权保护相应标准被颠覆。 因

此，从不同维度探究 GAI知识产权法律问题的缘由十分

重要。

GAI概述

(一)基本概念

对于 GAI的概念，现下并无统一定论。 相关研究认

为，GAI包括两个层面，即 GAI对生产者来说是人工智能

模型所创造的内容、GAI是按照人发布的指令自动创造出内

容的系列技术。 还有研究指出，GAI是各项人工智能技

术，可自动生成不同内容，如生成单一文本等单模态模型、

文本转化为图像等多模态模型。 简要概括，GAI既是自动

生成内容的各项人工智能技术，又是其生成物。

(二)具体应用

在众多领域均可发现 GAI的身影，举例来说：(１)创作

文本。 GAI在创作文本方面的潜力深不可测，生成式模型

通过对语言规则、模式进行学习，可自动生成各种诗歌、散

文等作品。 该技术既能拓宽创作思路，提升创作效率，又

能为文化交互、学习各类语言带来全新路径。 (２)生成图

像。 GAI能够自动生成高清图像、视频等，如生成对抗网

络模型能够对图像分布进行学习，继而生成栩栩如生的虚拟

图像。 GAI的出现让计算机视觉、图像处理等迎来新变

革。 (３)合成语音。 GAI能够按照文本内容，自动生成相

应语音信号。 该技术能够在不同领域，如语音助手、线上

智能客服等，改善使用者语音交互体验。 (４)扩充数据。

GAI在扩充、增强数据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可自动生成类

似原始数据但与其有所差异的全新数据，对各种数据问题进

行处理，进而提升机器学习算法对全新样本的适应能力。

GAI知识产权法律问题的缘由

(一)由 GAI复合产品结构所引起的法律问题

GAI所涉技术内容较多，如设计算法、识别语音、处理

图像等。 相较传统技术产品，GAI系列产品具有复杂性更

强的技术构造，其不再受限于某个特定领域，GAI可基于算

法、数据共同作用，融入多个领域，进而获得综合性技术成

果。 GAI软件和产品所呈现出的复合技术结构与设备通信

等领域所呈现出的复合技术结构相似，因此，需重视保护其

知识产权。

目前，如何从技术层级划分 GAI软件和产品、如何保

护各个层级技术成果的知识产权，是现下亟待处理的难题。

例如，ChatGPT根据技术层级划分，可分成基础层、认知

层、应用层。 从基础层考虑，算法、数据可为 ChatGPT运

行提供保障；从认知层考虑，机器学习、处理自然语言均是

ChatGPT运行常见技术模型；从应用层考虑，智能软件与产

品用于展示ChatGPT运行效果。 由此可见，保护GAI知识

产权，可着手于各个技术层级，探索相应对策。 受 GAI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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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结构影响，市场中存有的软件和产品大多是算法、数据驱

动下相关技术联合生成的产物。 因此，GAI知识产权保护

主要集中于保护技术专利权、软件著作权。 认知层有关软

件和技术的高效运行，离不开基础层智能算法和数据的支

持，故能够基于算法、数据探究如何保护 GAI知识产权。

以此为前提，判断相关软件是否具有独创性、相关技术是否

具有新颖性、知识产权客体是否具有适格性，均由底层算

法、数据所决定。 可见，在知识产权保护上，由 GAI复合

产品结构所引起的法律问题，主要是指 GAI算法、数据相

关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二)由 GAI自主运转功能所引起的法律问题

得益于科技进步、人工智能技术的推广，人们逐渐迈入

人工智能时代。 人工智能技术可自动生成更多创造性内

容，如编写诗歌和乐谱、绘制图案、研发各种高新技术等。

人工智能技术、传统技术之间的根本差异在于前者具备自主

运转功能，可代替人类展开某些创造性工作。 日常生产、

生活中，GAI的使用情况比较普遍，其所衍生的内容也比较

多。 受此影响，GAI衍生内容的著作权、专利权等相关法

律问题频繁出现，引发社会的普遍关注、讨论。

例如，对人工智能自主生成的技术方案是否具备专利性

的问题，不同专家学者有不一样的见解，并就这一问题提出

有关阐释、法律建议。 一些学者着手于国内现行法律中与

专利授权相关的各种规定，论述 GIA 方案权利归属、专利

性问题。 另有相关学者着手于 GIA方案给以往专利制度带

来的挑战，从多个方面，如利益分配、科学理论、权利划分

等进行综合分析、论证。 不过，从本质上来说，在基础逻

辑方面，GAI衍生内容所引起的专利法律问题、著作权法律

问题相差无几。 由上述可见，不论是授权问题，还是确权

问题均由 GAI自主运转功能所引起。

GAI知识产权制度创新的有效路径

(一)完善 GAI基础算法、关键数据的知识产权保护

机制

(１)基础算法。 知识产权保护中，面对 GAI基础算法，

一般将算法技术方案视作专利保护对象。 不过，具体实践

中，常常因授权审查标准有所欠缺，难以获得理想成果。

借助国内现行《专利审查指南》中关于“计算机发明专利”

相关内容，对人工智能算法是否具有可专利性进行考察。

这也代表着算法有关专利申请、授权审查均将应用概念性抽

象算法视为前提，从整体上来说，权利要求需要类似于计算

机技术方案。 不容置喙的是，从基础抽象算法演变成算法

技术方案的过程，也是智力活动规则转化的过程，完成转

化，方可达到专利授权标准。 不过，需要重点关注的是，

在“计算机发明专利”纳入算法技术方案进行考察，仅是一

种缓兵之策。 尽管人工智能算法、计算机算法所拥有的技

术外观十分相似，但值得肯定的是，计算机算法是人工智能

时代在前期所获得的成果，审查技术方案相关专利授权时，

并未重视考察算法自主运转所涉及的技术特点。 正因如

此，为全方面评判算法的可专利性，需要建立、完善审查授

权相关机制，特别是基于伦理视角，重点关注、处理“算法

作恶、黑箱”等问题。

(２)关键数据。 知识产权保护中，面对 GAI关键数据，

仅有两种现行法律可供选择，即著作权法在汇编作品基础上

保护独创数据集合、商业秘密权保护保密数据。 某些公开

性数据由于不符合独创性要求，只能够凭借市场竞争相关法

律规定加以保护。 为了对人工智能数据形成更加全面的保

护，需将非独创性公开数据建立集合，并构筑二元权利结

构，该结构牵涉数据使用权、数据制作权。 在知识产权保

护上，兼顾关键数据的权利保护、限制，弥补现行知识产权

法律在保护数据方面存有的不足。 这样做，就产生了公开

数据知识产权保护结合保密数据商业秘密保护，同时将保护

汇编作品的著作权视作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补充。 在具体

实践中，可以按照不同使用场景选择科学的 GAI数据保护

模式。 以此为前提，需要将《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关于数

据市场竞争相关规则所具备的兜底保护作用完全发挥出来。

若上述机制依旧不能有效处理 GAI数据法律纠纷问题，需

借助《反不正当竞争法》相关行为规制，保护数据知识产

权。 上述除外，在保护 GAI数据知识产权中，应协调、衔

接好数据知识产权、个人信息保护、数据安全运维，进一步

生成 GAI数据知识产权相关保护体系。

(二)完善 GAI衍生内容的知识产权授权、确权规则

(１)授权。 面对 GAI衍生内容，缺少著作权独创性相

关法律标准、缺少专利权新颖性与创造性相关法律标准等，

是引起其知识产权授权问题的关键所在。 正因如此，需要

与 GAI运行机理相结合，着手于 GAI衍生内容现实发展所

需，确定知识产权有关授权标准，进一步完善专门的授权规

则。 换句话说，对于 GAI衍生内容，评判其知识产权客体

是否具备适格性，需明确区分 GAI衍生内容、人类智力成

果，着手于权利外观认真考察客观要件。 以此为前提，判

断衍生作品是否具备独创性、衍生发明是否具备创造性、新

颖性，需要与 GAI技术特点相结合；同时将现下人工智能

发掘、处理数据的能力视为基准进行衡量，防止人工智能简

单修改数据内容，便形成与知识产权授权需要相符的全新成

果。 由此可见，知识产权授权中，对于 GAI衍生内容需施

加与人类智力成果不相同的技术性标准。 不过，知识产权

授权中，区别看待 GAI衍生内容、人类智力成果，只能够作

为现下的一种缓兵之策，应警惕某些人投机取巧地将 GAI
衍生内容当作人类智力成果，并根据现行授权标准，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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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知识产权。 得益于 GIA发展，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人

机交互更加频繁、融洽，所有人类都会迈入智能化时代，那

时在知识产权授权方面，便无需对 GAI衍生内容、人类智

力成果做出分类评价。

(２)确权。 知识产权确权中，因 GAI衍生内容自身不

具备主体资格，权责分配问题随之而产生，涉及算法设计、

投资、数据提供与使用等相关人员。 正因如此，在理论界

产生了全新立法构想，即赋予人工智能与法人相似的有限人

格，同时交由有关主体代行权利、担责。 不过，具体实践

中会产生较强伦理危机，人们担心赋予人工智能人格，会使

人类的价值被物化、异化。 实际上，在法律上是否赋予人

工智能有限的人格，一般不会给权责分配结果造成比较大的

影响。 即便赋予其人格，使其具有主体资格，也是由实际

控制人工智能的相关人员承担责任，权利也归属于实际控制

人工智能的相关人员。 正因如此，对于 GAI衍生内容相关

知识产权确权，需在贡献者内部进行选择。 由算法设计人

员、投资人员、数据提供与使用人员等不同主体协商决定权

利归属、责任承担是最简单的一种确权方式，但人性的本能

是趋利避害，受此影响，不同主体间夺权、推诿责任会十分

激烈，经常出现意见不合的状况。 正因如此，基于约定优

先，需着手于 GAI运维模式，明确 GAI衍生内容出现时，

实际掌控、主导人工智能的主体享受相应权利，同时承担相

应责任。 只有将此视为基础，才能为知识产权确权带来一

定的法律保障。

结束语

GAI是人工智能发展所生成的关键技术类型、运维模

式，同时 GAI也使现行知识产权法律面临着系列适用问

题。 既表现为 GAI复合产品结构相关算法、数据的知识产

权保护问题，又表现为 GAI自主运转功能相关衍生内容的

知识产权授权、确权问题。 因此，需要通过完善 GAI基础

算法和关键数据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GAI衍生内容的知识

产权授权和确权规则，推动 GAI知识产权制度创新，为

GAI发展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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